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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引导资金的支持范围：
1.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能源，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水平的项目。
2.支持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对贷款资金给予贴息等项目。
3.支持工业园区内为主导产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以及生产性服务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
4.支持具有优势或成长性产业，扶助企业科技创新及争创品牌，引进人才。
5.支持发展总部经济，支持企业上市、挂牌、申报入规。
6.支持投资兴办外资企业。
7.支持企业自营进出口，自主报关。
第二条  支持方式和标准
（一）支持方式。引导资金采取无偿补助、事后奖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
1.无偿补助。主要用于企业以自筹资金为主进行项目建设时，给予的财政资金无偿补助。
2.事后奖补。是指对通过评审，确定引导资金扶持的项目。
3.贷款贴息。符合申报“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条
件等政策性信贷产品的企业申请商业银行贷款的且符合本办法支持的各类项目，县财政给予一定比例或定额的贷款贴息补助。
（二）支持标准：
2.鼓励外资企业落户石城。新注册外资企业且注册资本达200万美元（含）以上的外资企业，一次性奖励1万元人民币，新注册外资企业且注册资本达500万美元（含）以上的外资企业，一次性奖励3万元人民币，新注册外资企业且注册资本达1000万美元（含）以上的外资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人民币（在企业办理好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后即可申请奖励）;新落户的外资企业首次现汇进资达50万美元以上（含）的，可申请汇率补助5万元人民币，自外资企业成立起5年内可多次申报，每新增10万美元现汇进资可申请增加补助1万元人民币（不能重复申报）。
7.对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和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一次性奖补300万元；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新三板)的企业，一次性奖补200万元。
8.对新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次性奖补企业1万元。
9.对以石城本地企业名义报关出口的企业，根据出口额给予一定奖励，对以石城本地企业名义在赣州报关出口的企业则给予更高奖励。
10.鼓励优势产业（矿山机械企业等）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研发新产品。凡完成技改或研发并实际应用的项目，由企业申报、协会认可、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经县工业经济领导小组审定后，按双方合同内实际完成的技术创新及研发经费的10%予以奖励。
11.对申报纳税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5000万元的矿山机械企业，由县财政一次性奖励1万元；首次突破1亿的，由县财政一次性奖励2万元；依此类推，实行“一年一补。
12.矿山机械企业引进专业对口的大学本科及对口专业中级职称以上等人才且在企业连续服务一年以上的，县财政对此类人才给予3600元/人.年补助；连续服务2年以上的，第二年给予4800元/人.年补助；连续服务3年以上的，第三年起给予6000元/人.年补助。该补助由企业申报、协会和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报县工业经济领导小组审定后直接发放给个人。
13.支持我县中小微企业发展，对符合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贷款条件的企业，按《赣州市支持中小企业贷款贴息方案》（赣市府字〔2014〕102号）的规定进行贷款贴息。
14.对省、市有关部门认定的省级或市级（产业）公共平台，一次性补助10万元、5万元。
15.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和争创品牌。对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认定的国家级或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一次性分别奖补20万元、10万元；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省级技术发明奖、省级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或所有人，一次性分别奖补5万元/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省级优秀新产品、市级科技进步奖的企业或所有人，一次性分别奖补2万元/项；获得省级重点新产品、省级民营科技企业，一次性分别奖补1万元/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企业或所有人一次性奖补0.5万元/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市知名商标权所有人，按每个商标一次性分别奖补20万元、3万元、1万元；行业组织、协会申请地理标志商标获准注册的每一个地理标志注册商标一次性奖补5万元（指工业企业）；通过经国家认可的各类认证体系，有效运行期1年以上，且年主营业务收入达1700万元的企业一次性奖补1万元。

